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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學號、E-MAIL後，點選【寄發一次性密碼】按鈕，系統會即時發送一次性密碼
至填寫的信箱（10分鐘內有效、登入使用過後則失效）；填入密碼、驗證碼後登入。

Step 1：登入



點選左上角[English]，即可切換至英文版申請畫面

➢ 切換成英文版



如忘記學號，請點選「忘記學號」，輸入必填欄位後按「確認送出」，教務處會
於工作日將學號寄送至填寫的電子信箱。

➢ 忘記學號



Step 2：身分證號/居留證號比對

輸入身分證號/居留證號以進行身分驗證；境外生請填寫學籍系統紀載之居留證號，如
忘記居留證號，請點選「忘記居留證號」，教務處會於工作日將學號寄送至填寫的電子
信箱。



Step 3：服務說明暨約定事項

詳讀「服務說明暨約定事項」後請點選「同意，繼續申請」。



Step 4：學籍資料確認

• 學籍資料確認無誤，請點選：

「下一步(紙本文件申請)」或

「下一步(電子文件申請)」或

「進度查詢」

• 學籍資料有誤請點選：

「學籍資料有誤，洽教務處（登出）」，
並請與教務處聯繫。





Step 1：紙本文件-加入申請項目

紙本文件申請介面也可切換至
電子文件申請介面

 進入申請明細，點選「加入申請項目」。

 點選申請項目（下拉式選單）。  點選份數（上下箭頭可增減份數）



➢ 補發中英文學位證明書(限紙本)

1. 補發中英文(並列)學位證明書限畢業生申
請，並請勾選申請原因，一旦補發則前份
證書失效。

2. 英文學位證明書：精美版僅限97學年度以
前畢業生申請，且僅限1份；簡易版則無
上述限制。

3. 申請學位證明書者，申請人須Email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給教務處承辦人，方可核發。

4. 申請英文成績單及英文學位證明書者：
 請確認學籍英文姓名拼音是否與護照一

致(大小寫依本校既定格式)。
 若學籍系統無英文姓名，請於備註欄輸

入。
 若英文姓名有誤，請將護照照片檔提供

教務處承辦人修正。



Step 2：彌封（以學校名義寄送文件）

 如不需彌封請勾選「否」，直接到下一步填寫
郵寄及聯絡方式；如需彌封文件請勾選「是」，
並點選彌封份數後，請點選「下一步」。

（學位證明書正本僅一份，不得彌封）

 進入彌封明細，點選「加入彌封項目」。

 點選學號。

 點選彌封項目（下拉式選單）。

 彌封下一封時，如彌封內容與上一封相同，可點
選從「第O封」到「第O封」，按「複製彌封」。

另如申請的彌封份數多，可按「彌封編號排序」
以利查看。

檢查彌封明細正確無誤後，請點選「下一步」。



Step 3：填寫郵寄及聯絡方式

1. 各欄位資料填妥後，請點選「下一步」。

2. 海外郵件：

1) 若使用航空掛號(系統預設)寄送，
可直接付費，國際函件預計到達時
間表請自行查閱郵局網頁。

2) 如需使用FedEx寄送(預計3天送達)，
請於附註欄說明，勿直接繳費，寄
送費用請來電或來信與教務處承辦
人確認並修改費用後再行繳費。

• 注意：FedEx郵資為按月浮動，且
依收件地址及重量計算，單筆費用
約新臺幣1千元以上，請評估確認
使用後再聯繫教務處處理。

教務處承辦人聯絡方式：

【註冊組】

【研教組】

【公館教務組】

學生中、英文姓名預帶學籍資料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Registry/StaffRoles02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SD/Overview03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B/StaffRoles06


Step 4：申請單確認&送出訂單

如確認無誤，點選「確認
送出申請單」；如仍有需
修改的部分，點選「修改
申請資料」即可回頭修改。
下方注意事項請打

確認後送出訂單

已申請項目頁面顯示訂單成立，準備繳費。





Step 1：電子文件-加入申請項目

 進入申請明細，點選「加入申請項目」。

 點選申請項目（下拉式選單）。

 電子文件不可選擇份數，每項電子文件均可驗證3次。
(電子文件申請介面也可切換至紙本文件申請介面)



➢ 申請名次證明(限學士班)

• 學士班名次證明每筆訂單僅能申請1份：
(1) 系統產生之排名預設為【系排名+班排名(或組排名)】同時呈現，無分班/分組

之系所，僅提供系排名。
(2) 無法於同一筆訂單分開申請系排名、班排名(或組排名)。

• 當學年度畢業生名次證明係以【第1學期+第2學期】畢業人數進行排名，預計於
次學年度開學後2週內(9月)公告並開放申請，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
公館教務組辦理。



➢ 申請英文學位證明書

1. 申請學位證明書者，申請人須E-mail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給教務處承辦人，方可核發。

2. 申請英文成績單及英文學位證明書者：
 請確認學籍英文姓名拼音是否與護照一致(大小寫依本校既定格式)。
 若學籍系統無英文姓名，請於備註欄輸入。
 若英文姓名有誤，請將護照照片檔提供教務處承辦人修正。



Step 2：填寫郵寄及聯絡方式

如海外學校、第三方驗證單位之電子郵件

如驗證單位申請編號、海外學校學號等(非必填)

如申請人之電子郵件(非必填)

◆ 一筆申請單號限寄給1個E-mail（正本、副本各1），若需寄送多個E-mail單位，請分次申請。

◆ 注意：如要寄給WES驗證單位，因WES不受理以電子郵件傳送文件，故收件者請填本校【註冊組/研究
生教務組/公館教務組系所】承辦人電子信箱，由教務處承辦人協助以安全文件傳輸協定 (SFTP)]傳輸
電子文件至 WES；同時，請於「給收件者的備註事項」註記 WES reference number 【7位數字組
成或PTTC+7位數字，例如6123456、PTTC2001009】。

系所承辦人E-mail：【註冊組】【研教組】【公館教務組】

學生中、英文姓名預帶學籍資料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Registry/StaffRoles02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SD/Overview03
https://www.aa.ntnu.edu.tw/zh_tw/GB/StaffRoles06


Step 3：申請單確認&送出訂單

如確認無誤，點選「確認送出申請單」；如仍有需修
改的部分，點選「修改申請資料」即可回頭修改。 確認後送出訂單

已申請項目頁面顯示訂單成立，準備繳費。





Step 1：選取訂單準備繳費

 如有多筆未繳費訂
單欲一併繳費，可
點選「選取未繳費
申請單」，即會一
次選取所有未繳費
訂單。

 紙本文件與電子文件
需以不同申請單分
開申請，申請後可
合併結帳付款。

 點選「下一步，繳
費」。



Step 2：進入線上金流系統，選擇繳費方式

繳費方式：

 信用卡

 LINE PAY

 臨櫃繳費（欲使用網路銀行

轉帳付款者，請選擇本項取

得繳費帳號）

 WebATM（需使用金融卡

+讀卡機）



➢ 繳費方式-信用卡



➢ 繳費方式- LINE PAY



➢ 繳費方式-臨櫃繳費（含網路銀行轉帳）



Step 3：處理進度查詢

1) 確認送出付款後請勿按重新整理以
免被重複扣款，繳費成功後，處理
進度會顯示「已繳費」 ，即完成申
請手續。

2) 若已繳費成功但繳費狀態仍未改變
或無回傳交易結果，請洽承辦人員
（勿自行刪單）。

若登出後欲查詢先前訂單處理進度，
請於登入頁面選取「查詢進度」選項。





Step 1：收件人收取電子郵件(中英合併版)

1) 申請人完成繳費後，教務處預計1-3個工作

日寄出；若申請人於副本填寫自己的E-

mail，即會同步收到系統寄發之文件。

2) 收件人依據信件或PDF電子文件指引，前

往本校官方驗證網站進行查證：

https://ap.itc.ntnu.edu.tw/DocuCert

Web/

◼ 注意：申請之PDF檔僅提供電子檢視，不得

列印或以其他方式轉換為實體形式（鎖定列

印功能） 。

PDF電子文件

驗證平台網址

驗證平台網址

給收件者之備註

給收件者之備註

https://ap.itc.ntnu.edu.tw/DocuCertWeb/


Step 2：進行電子文件驗證

1) 進入本校電子文件驗證網站，

可選擇按「上傳檔案」選取

待驗證之文件，或直接拖曳

電子檔至虛線範圍內。

2) 選取檔案後，按下「進行驗

證」按鈕，即會出現驗證結

果。

3) 每項電子文件可驗證3次，驗

證次數使用完畢請重新申請。



Step 3：驗證結果

驗證成功— 上傳正確且驗證次數未使用完畢之檔案

驗證警示— 驗證次數用盡

驗證失敗— 上傳非PDF檔或未解壓縮之檔案

驗證失敗— 上傳無效/失效之電子文件

註：無效/失效的可能原因為:
 電子文件非本校（NTNU）所認證、核發
 電子文件經他人修編
 文件因故作廢（如：學籍或學位被撤銷）


